
 

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心理咨询师水平评价规范（试行） 

 

1. 总 则 

1.1 为加强心理咨询师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和职业化建设，促进

我国心理咨询行业健康发展，根据《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的意见》(中发〔2016〕9 号)、《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

导意见》（中办发〔2018〕6 号）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

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68 号）等文件精神，制

订本规范。 

1.2 本规范适用于心理咨询人员的水平评价。 

1.3 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联合成立心理咨询

师水平评价工作指导组（以下简称指导组），负责水平评价工作的规

划、协调和指导。 

2.职业定义和水平等级 

2.1 心理咨询师是运用科学心理学理论、方法和技术，遵循心理

咨询专业伦理，帮助服务对象减少心理困扰，改善心理状态，促进其

成长与发展的社会工作专业人员。 

心理咨询师从事个体心理咨询、团体心理辅导与咨询。工作范围

涵盖心理咨询、心理危机干预、心理测量与评估、生涯辅导与咨询、

心理健康教育、心理训练及心理健康管理等领域。 



2.2 心理咨询师分四个水平等级，由低到高为助理心理咨询师、

三级心理咨询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和一级心理咨询师。 

心理咨询师通过水平评价确定等级。 

3、工作内容及要求 

3.1 助理心理咨询师 

能在高等级心理咨询师指导下从事心理咨询辅助工作和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 

3.2 三级心理咨询师 

能在高等级心理咨询师指导下开展心理咨询，独立从事心理辅导、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3.3 二级心理咨询师 

能熟练运用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独立开展心理咨询。 

3.4 一级心理咨询师 

能处理复杂咨询案例和进行个案研究。 

3.5 各等级心理咨询师工作内容和要求依次递进，高等级涵盖低

等级。 

4.申报条件 

4.1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无因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

罚，遵守心理咨询专业伦理，符合条件者可申报相应等级的心理咨询

师水平评价。 

4.2 同时满足如下条件者，可申报助理心理咨询师 

4.2.1 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取得人社部和民政部联合颁发



的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证书；或高等学校心理学、教育学、社会

工作、精神医学等专业本专科毕业年级学生。 

4.2.2完成助理心理咨询师全部课程学习，其中心理学、教育学、

社会工作、精神医学等专业学历教育阶段已修合格的相关课程可以申

请免修。 

4.3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心理咨询师 

4.3.1 取得助理心理咨询师水平证书满 2 年，近 2 年累计参加不

少于 80 学时心理咨询继续教育课程学习（其中专业伦理课程不少于

12 学时），完成三级心理咨询师全部课程学习。 

4.3.2 取得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国内外高等学校心理学、教

育学、社会工作和精神医学等专业学士以上学位，完成三级心理咨询

师全部课程学习，其中学历教育阶段已修合格的相关课程可以申请免

修。 

4.3.3 参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组织的统考

（以下简称人社部统考），2018 年前取得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三

级证书，完成三级心理咨询师全部课程学习，其中人社部统考三级心

理咨询师培训过的相关课程可以申请免修。 

4.3.4 具有人社部和民政部联合颁发的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证

书，完成三级心理咨询师全部课程学习。 

4.3.5 参加经认证的国内高校、心理学机构举办的，有系统教学

大纲、评价规范，有完整培训过程和考试记录的心理咨询培训项目的

学习并取得合格证书，完成三级心理咨询师全部课程学习。 



4.4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者，可申报二级心理咨询师 

4.4.1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取得三级心理咨询师水平证书满 3年；

或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参加人社部统考，2018 年前取得心理咨询师国

家职业资格二级证书；或取得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国内外高等学

校临床心理学、咨询心理学、精神医学等专业方向硕士学位满 1 年。  

4.4.2 近 3 年累计完成不少于 360 小时个案咨询，累计接受督导

不少于 120 小时（其中个体督导不少于 40 小时）。 

4.4.3 完成二级心理咨询师全部课程学习。临床心理学、咨询心

理学、精神医学等专业方向学历教育阶段已修合格的相关课程及人社

部统考二级心理咨询师培训过的相关课程可以申请免修。 

4.4.4 近 3 年累计参加不少于 120 学时心理咨询继续教育课程

学习（其中专业伦理课程不少于 18 学时）。  

4.5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者，可申报一级心理咨询师 

4.5.1 取得二级心理咨询师水平证书满 5 年；持有心理咨询师国

家职业资格二级证书，并取得二级心理咨询师水平证书满 4 年；或取

得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国内外高等学校临床心理学、咨询心理学

等专业方向博士学位满 2 年。 

4.5.2 完成一级心理咨询师全部课程学习。临床心理学、咨询心

理学等专业方向学历教育阶段已修合格的相关课程可以申请免修。 

4.5.3 近 3 年累计参加不少于 120 学时心理咨询继续教育课程

学习（其中专业伦理实践课程不少于 18 学时）。  

4.5.4 近 5 年在正式刊物或全国性心理学学术会议上发表心理



咨询相关案例报告或研究论文不少于 2 篇。 

4.5.5 近 3 年累计独立完成不少于 720 小时个案咨询，累计接受

督导不少于 120 小时（其中个体督导不少于 40 小时）。 

4.6 心理咨询继续教育课程（含心理咨询专业伦理）、见习实习、

督导、个案咨询的记录及小时数，须经过认定。 

4.7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高等学校心理学院（系）、心理咨询

中心，符合条件的心理学科研院所、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和社会培训机

构，可承担心理咨询师课程教学和见习实习，并出具合格证明。心理

咨询专家可出具督导证明。可以出具相关证明的组织、机构和专家名

单经评审认定、公示后发布。 

5.学习课程 

5.1 助理心理咨询师 

心理学导论、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变态与健康心理

学、咨询心理学、咨询专业伦理与相关法律、会谈技术、压力管理与

情绪调节、心理危机识别与初步处理、家庭教育与心理健康科普、心

理咨询见习与心理健康教育实习。 

5.2 三级心理咨询师 

心理测量与心理评估、心理咨询通用技术、认知行为治疗技术、

人本主义心理咨询技术、团体心理辅导、心理咨询伦理实务、生涯辅

导、心理危机干预（I）、心理咨询案例报告撰写、心理咨询实习。 

5.3 二级心理咨询师 

心理动力学理论与方法、后现代心理咨询方法、本土心理咨询技



术、心理创伤治疗理论与方法、团体心理咨询、家庭系统咨询治疗、

心理危机干预（II）、性心理咨询、心理咨询伦理决策、咨询案例讨

论和精神科见习。 

5.4 一级心理咨询师 

神经心理学、咨询与临床心理学研究进展、心理咨询个案研究、

中国文化与心理咨询、特殊群体心理咨询、跨文化心理咨询、督导理

论与方法、个案研究实践。 

6.评价实施和证书核发 

6.1 指导组设立心理咨询师水平评价管理中心(简称管理中心),

负责制定水平评价规范的实施细则，组织实施评价及核发证书。 

6.2 助理心理咨询师水平评价采用笔试方式评价，三级、二级、

一级心理咨询师水平评价采用笔试与综合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评价。 

笔试科目包括心理学综合和心理咨询实务，实行百分制，成绩 60

分以上为合格。综合评审成绩分为合格与不合格。 

6.3 笔试采用上机考试或纸笔考试。助理心理咨询师和三级心理

咨询师笔试每年举办 2 次，二级心理咨询师笔试每年举办 1 次，一级

心理咨询师笔试 2 年举办一次。 

6.4 综合评审采取专家评审或专家评审与人工智能评审相结合

的方式。三级和二级心理咨询师综合评审由经授权地区或系统内的专

业机构组织实施，一级心理咨询师综合评审由管理中心组织实施。 

6.5 一级心理咨询师单科笔试成绩有效期为 4 年，其他级别单科

笔试成绩有效期为 3 年。笔试科目全部合格者在成绩有效期内可申请



参加相应级别的综合评审。笔试科目和综合评审成绩全部合格者，管

理中心授权核发相应级别的心理咨询师水平评价证书。 

6.6 心理咨询师水平评价证书统一编号，统一查询。 

6.7 取得心理咨询师水平证书者可向全国性的心理学会/协会申

请登记和注册（认定），获得学会/协会提供的专业支持及服务。 

6.8 水平评价结果供用人机构和心理咨询服务对象参考。 

7.质量保障和监督 

7.1 指导组设立学术与技术委员会负责心理咨询师水平评价的

学术咨询、技术支持与专业审定工作。学术与技术委员会由心理学等

相关领域高级职称专家组成。 

7.2 指导组设立监督委员会负责检查、监督心理咨询师水平评价

工作。监督委员会由心理学组织、机构及心理咨询师代表组成。 

8. 附 则 

8.1 心理咨询师水平评价工作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接受政府部门

指导和社会各界监督。 

8.2 外籍人员申报参加心理咨询师水平评价方式另行制定。 

8.3 本规范由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咨询师

水平评价工作指导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心理学会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023 年 12 月 20 日 


